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房建和市政工程质量检测委托管理的通知

南建设〔2016〕98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检测市场管理，加强房建和市政工程质量检测委托管理工作，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本通知所称的工程质量检测，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接受委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我区房建和市政工程中涉及主体结构安全和使用项目的抽样检测（包括基坑支护和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建筑幕墙工程检测、钢结构工程检测、市政路桥工程检测、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等专项检测)，以及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设备、构配件等的见证取样检测。
二、工程质量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实施，委托双方应根据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以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有关规定和管理要求，共同签订工程检测合同，并在办理工程施工报监报建时一并提供。 
三、2016年10月1日起核发施工许可证的新建工程，应在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建设单位为委托工程质量检测的主体。工程质量检测费用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在编制工程概算价、预算价和招标控制价时，按照广东省建设工程综合定额相应定额计算；在工程结算时，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即按建设单位和检测单位实际发生的工程质量检测费用结算，同时扣除投标价格里按系数计取的相关费用。
四、从2016年10月1日起核发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必须严格执行由建设单位委托工程质量检测的规定，委托单位不是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检测报告不可作为竣工验收资料。
[bookmark: _GoBack]五、各检测机构应加强工程检测管理，严格按照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检测标准以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有关规定和管理要求，开展各项检测工作。对不符合有关规定和管理要求的，不予受理该检测业务。对委托单位不是建设单位的，应明确告知和注明该检测为企业或个人自检，自检的检测报告不作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
六、监理单位应做好现场见证取样、送检、委托检测等过程的监管工作，如发现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督促施工单位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应及时报告工程所在质量监督机构。
七、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应加强对辖区工程质量检测的监督管理，发现非建设单位委托工程质量检测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采取责令停工、诚信扣分和公示不良行为等处理措施，情节严重的上报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八、本通知自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8月16日 
 
 
 
